
國
氏
年
金
剖
‘
反
之

提
要

為
因
應
我
國
人
口
老
化
問
題
，
提
供
國
民

老
年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，
政
府
確
有
必
要
及
早
整

合
規
劃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。
內
政
部
與
行
政
院
經

建
會
會
同
其
他
相
關
部
會
與
學
者
專
家
進
行
國

民
年
金
制
度
之
規
劃
'
經
三
年
來
的
努
力
，
目

前
已
完
成
規
劃
工
作
，
並
奉
行
政
院
蕭
院
長
指

示
就
規
劃
內
涵
與
各
界
進
行
溝
通
。
本
文
主
要

介
紹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規
劃
內
涵
，
分
為
規
劃
國

民
年
金
制
度
的
必
要
性
、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規
劃

內
涵
、
現
有
社
會
保
險
和
津
貼
之
整
合
、
政
府

財
務
需
求
及
財
源
籌
措
、
開
辦
國
民
年
金
之
效

現
劃

國益
民及
年影
金響
制等
度五
孟買
靈前
些以
品說

撮明

早期
使
各

界
對

、
規
劃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的

必
要
性

八
十
四
年
三
月
一
日
全
民
健
康
保
險
開
辦

以
後
，
國
民
的
健
康
己
可
獲
得
充
分
的
照
顧
。

但
是
由
於
醫
療
衛
生
進
步
，
平
均
壽
命
延
長
及

出
生
率
下
降
，
老
人
的
人
數
和
比
例
呈
現
顯
著

成
長
，
截
至
民
國
八
十
七
年
底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
上
人
口
為
一
八
一
萬
人
，
占
總
人
口
之
比
例
達

八
﹒
三
%
，
已
超
過
聯
合
國
所
訂
高
齡
化
社
會

標
準
。
估
計
至
民
國

-
0
0
年
將
提
高
為
一
O

割
去
關

%
'
二

一二
年
時
為
二
O
%
'
之
後
仍
將
繼
續

上
升
。另

一
方
面
，
隨
著
社
會
的
變
遷
與
家
庭
結

構
改
變
，
傳
統
家
庭
成
員
相
互
扶
持
的
功
能
亦

不
如
往
昔
;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在
臺
灣
地
區
仍
有

六
五
﹒
八
%
的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老
人
，
由
子
女

供
養
;
但
是
至
八
十
五
年
，
此
一
比
例
已
下
降

至
四
八

﹒

三
%
。
由
以
上
老
年
人
口
的
增
加
以

及
家
庭
結
構
的
變
化
，
讓
我
們
不
能
不
重
視
未

來
老
年
經
濟
安
全
問
題
。

就
老
年
經
濟
安
全
網
的
建
立
而
言
，
公
、

勞
及
軍
保
等
雖
然
分
別
在
民
國
三
O
及
四

0
年

代
即
已
建
立
，
但
迄
令
仍
有
近
四
百
萬
人
口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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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
未
納
入
任
何
我
國
現
行
老
年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
體
系
，
同
時
其
有
公
、
軍
、
勞
保
者
，
雖
有
老

年
給
付
保
障
，
由
於
均
採
一
次
給
付
，
亦
無
法

提
供
長
期
而
穩
定
保
障
。
為
因
應
社
會
需
求
，

政
府
亦
陸
續
開
辦
中
低
收
入
戶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
與
老
農
津
貼
等
以
身
分
取
向
之
老
人
津
貼
，
申

領
人
數
因
資
格
寬
鬆
亦
日
益
增
加
。
中
低
收
入

戶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發
放
人
數
自
八
十
三
年
的
八

八
、
二
八
二
人
增
加
至
八
十
七
年
的
一
九
一

八
五
二
人
，
發
放
金
額
已
達
二
二

0
億
元
;
老

農
福
利
津
貼
發
放
人
數
自
八
十
三
年
的
三
三

一
、
四
七
八
人
大
幅
提
高
至
八
十
七
年
的
四
四

一
、
六
六
五
人
。
八
十
七
年
底
立
法
院
修
正
放

寬
老
年
農
民
福
利
津
貼
發
放
對
象
與
資
格
後
，

估
計
人
數
將
大
幅
膨
脹
超
過
六

0
萬
人
，
發
放

金
額
也
超
過
二
0
0
億
元
，
而
且
未
來
老
年
人

口
比
例
逐
年
上
升
，
人
數
增
加
甚
快
，
政
府
財

政
負
擔
必
然
越
來
越
沈
重
。

為
協
助
下
一
代
國
民
減
輕
其
撫
養
老
年
人

之
重
擔
，
並
有
效
解
決
各
項
津
貼
發
放
日
益
膨

脹
問
題
，
行
政
院
相
關
部
會
在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
起
即
開
始
進
行
建
立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之
規
劃
工

作
，
希
望
在
公
元
二

O
O
0
年
底
前
建
立
此
一

制
度
，
配
合
現
有
社
會
保
險
及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
制
度
的
調
整
，
達
到
全
體
國
民
均
能
享
有
包
括

老
年
保
障
在
內
之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，
奠
定
全
面

性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之
基
礎
。

二
、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規
劃
內
涵

規
劃
建
立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，
為
政
府
未
來

重
要
施
政
措
施
之
一
，
在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以

前
，
農
委
會
及
勞
委
會
亦
分
別
針
對
其
主
管
業

務
分
別
進
行
國
民
年
金
、
農
民
年
金
及
勞
動
者

年
金
之
初
步
規
劃
。
為
研
議
整
合
、
規
劃
及
協

調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有
關
事
宜
，
經
建
會
奉
行
政

院
指
示
於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三
月
著
手
進
行
第
一

階
段
的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規
劃
'
並
於
八
十
四
年

四
月
提
出
「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整
合
規
劃
報

告
」
，
惟
因
全
民
健
保
在
八
十
四
年
三
月
開
辦
，

為
免
造
成
社
會
各
界
社
會
安
全
負
擔
太
重
，
並

未
明
訂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的
實
施
時
程
。
第
二
階

段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規
劃
工
作
主
要
係
配
合
國
發

會
之
建
議
及
跨
世
紀
國
家
建
設
計
畫
所
訂
公
元

二
O
O
0
年
實
施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之
目
標
，
自

八
十
五
年
十
月
展
開
以
來
，
歷
經
多
次
會
議
研

商
，
已
於
八
十
七
年
六
月
底
完
成
規
劃
工
作
，

並
將
規
劃
結
果
提
報
行
政
院
。
以
下
即
就
規
劃

內
容
簡
要
說
明
如
下

.. 

(
一
)
規
劃
原
則

l

採
社
會
保
險
方
式
辦
理
，
依
權
利
義
務

對
等
原
則
，
除
低
收
入
戶
被
保
險
人
保
費
由
政

府
負
擔
外
，
全
體
被
保
險
人
需
先
盡
繳
費
義

務
，
始
能
享
有
請
領
給
付
之
權
利
，
以
符
合
公

平
正
義
原
則
。

Z

二
十
五
|
六
十
四
歲
之
國
民
一
律
強
制

參
加
保
險
，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所
需
財
源
，
部
分

由
自
己
負
擔
，
部
分
由
下
一
代
負
擔
，
並
且
由

保
險
人
共
同
分
擔
發
生
身
心
障
礙
與
死
亡
的
風

險
，
兼
具
個
人
自
助
、
社
會
連
帶
與
世
代
問
互

助
精
神
。

3

合
理
訂
定
給
付
水
準
'
保
障
被
保
險
人

需
求
與
權
益
，
並
依
據
精
算
結
果
訂
定
保
費
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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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標
準
，
以
充
分
支
應
保
險
給
付
，
維
持
長
期

財
務
平
衡
。

4

以
循
序
漸
進
方
式
整
合
現
有
社
會
保
險

體
系
及
老
人
生
活
津
貼
。

(
二
)
國
氏
年
金
制
、
反
規
劃
架
構

我
國
目
前
已
有
具
多
層
架
構
的
老
年
經
濟

保
障
體
系
的
雛
型
，
建
立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，
可

以
循
序
漸
進
解
決
現
有
制
度
的
不
合
理
問
題
。
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建
立
後
，
將
開
辦
國
民
年
金
保

險
，
現
有
公
(
教
)
、
勞
、
軍
保
並
配
合
調
整
，

為
提
供
全
體
國
民
基
本
經
濟
安
全
的
第

一
層
保

障
;
軍
公
教
人
員
的
退
撫
基
金
，
適
用
勞
基
法

的
勞
工
另
有
雇
主
提
撥
的
退
休
金
(
未
來
將
改

制
為
勞
工
個
人
帳
戶
制
)
，
為
第
二
層
老
年
經
濟

安
全
保
障
;
而
政
府
透
過
租
稅
優
惠
鼓
勵
民
眾

購
買
私
人
年
金
保
險
或
儲
蓄
，
以
備
老
年
時
之

經
濟
需
要
，
做
為
第
三
層
個
人
老
年
經
濟
保

障
。
因
此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建
立
後
，
我
國
老
年
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制
度
架
構
正
與
世
界
銀
行
所
建

議
的
三
層
架
構
相
符
。

(
三
)
國
氏
年
金
保
險
內
涵

L

被
保
險
人

.. 

ω
年
滿
二
十
五
歲
至
未
滿
六
十
五
歲
之
未

參
加
公
教
、
軍
、
勞
、
農
保
之
國
民
需
參
加
國

民
年
金
保
險
。

ω
開
辦
時
五
十
五
至
六
十
四
歲
之
農
保
被

保
險
人
選
擇
新
制
者
、
五
十
四
歲
以
下
農
保
被

保
險
人
及
新
進
農
民
亦
需
參
加
國
民
年
金
保

險
。

ω
原
參
加
公
教
、
軍
、
勞
保
選
擇
舊
制

者
，
仍
參
加
原
來
的
保
險
，
於
領
取
老
年
或
退

伍
給
付
後
，
未
滿
六
十
五
歲
前
亦
可
自
願
參
加
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。

Z
給
付
標
準
及
調
整
方
式
:
開
辦
第
一
年

全
額
年
金
給
付
標
準
'
按
前
二
年
平
均
每
人
每

月
消
費
支
出
六

O
%
訂
定
，
若
八
十
九
年
開

辦
，
預
估
為
八
、
七

0
0
元
;
第
二
年
起
按
消

費
者
物
價
指
數
及
實
質
薪
資
成
長
率
各
半
調

整

1

給
付
項
目
與
資
格

ω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給
付

.. 

依
規
定
繳
費
，

於
六
十
五
歲
後
依
繳
費
年
資
長
短
給
付
老
年
基

礎
年
金
給
付
。

ω
身
心
障
礙
基
礎
年
金
給
付

.. 

被
保
險
人

參
加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後
，
因
故
造
成
身
心
障

礙
，
符
合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身
心
障
礙
等
級
認
定

標
準
所
訂
重
度
或
極
重
度
身
心
障
礙
等
級
者
即

可
請
領
。

ω
遺
屬
基
礎
年
金
給
付

.. 

年
金
受
益
人
死

亡
，
或
被
保
險
人
死
亡
，
符
合
一
定
條
件
之
配

偶
、
未
成
年
子
女
與
尊
親
長
即
可
領
取
遺
屬
基

礎
年
金
，
包
括
配
偶
年
金
、
子
女
年
金
與
尊
親

年
金
等
三
項
給
付
。

仙
喪
葬
津
貼
.. 

被
保
險
人
於
繳
費
期
間
死

亡
者
，
發
給
十
個
月
全
額
年
金
給
付
金
額
作
為

喪
葬
津
貼
。

ι

全
額
年
金
繳
費
年
資
之
計
算

.. 

開
辦
時
年
滿
二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，
國
民
年

金
保
險
全
額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繳
費
年
資
依
年
齡

由
二
十
五
歲
之
四

0
年
遞
減
為
四

0
歲
以
上
者

之
二
十
五
年
，
每
滿
一
年
給
付
全
額
老
年
基
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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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金
一
/
四

0
至
一
/
二
十
五
;
開
辦
時
年
滿

四
0
歲
以
上
者
，
全
額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繳
費
年

資
為
二
十
五
年
，
每
滿
一
年
給
付
全
額
老
年
基

礎
年
金
一
/
二
十
五
。

5

保
險
費
與
政
府
保
費
補
助

的
保
險
費.. 

依
全
額
年
金
給
付
標
準
的
­

O
%
訂
定
，
若
八
十
九
年
開
辦
，
預
估
為
八
七

0
元
，
次
年
起
保
險
費
與
給
付
連
動
調
整
。

ω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開
辦
後
，
政
府
補
助
國

民
年
金
保
費
之
二

O
%
;

對
所
得
較
低
之
被
保

險
人
最
高
補
助
至
四

O
%

。
低
收
入
戶
被
保
險

人
自
付
保
費
，
由
政
府
全
額
補
助
。
另
依
據

「
身
心
障
礙
者
參
加
社
會
保
險
保
險
費
補
助
辦

法
可
政
府
對
重
度
以
上
身
心
障
礙
者
自
付
保
費

部
分
全
額
補
助
;
中
度
者
補
助
二
分
之
一

.. 

輕

度
者
補
助
四
分
之
一

、

現
有
社
會
保
險
和
津
貼

之
整
合

(
一
)
公
、
軍
、
勞
、
農
保
之

配
合
調
整

1

公
保

在
保
公
保
被
保
險
人
得
於
三
年
內
選
擇
參

加
公
保
現
制
，
或
參
加
公
保
新
制
;
國
民
年
金

保
險
開
辦
後
，
新
進
公
教
人
員
一
律
參
加
公
保

新
制
。
公
保
新
制
中
，
基
礎
年
金
與
國
民
年
金

保
險
相
同
，
享
有
老
年
、
障
礙
與
遺
屬
年
金
給

付
及
喪
葬
津
貼
等
給
付
，
超
出
基
礎
年
金
部
分

之
養
、
死
亡
、
重
殘
維
持
一
次
給
付
;
中
輕
度

殘
障
及
眷
屬
喪
葬
給
付
則
維
持
現
行
規
定
。

立
軍
保

.. 

在
保
軍
保
被
保
險
人
得
於
三
年
內
選
擇
參

加
軍
保
現
制
，
或
參
加
軍
保
新
制
;
國
民
年
金

保
險
開
辦
後
，
新
任
官
之
志
願
役
軍
職
人
員
一

律
參
加
軍
保
新
制
。
軍
保
新
制
中
，
基
礎
年
金

與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相
同
，
享
有
老
年
、
障
礙
與

遺
屬
年
金
給
付
及
喪
葬
津
貼
等
給
付
，
超
出
基

礎
年
金
部
分
之
退
伍
、
死
亡
、
重
殘
維
持
一
次

給
付
;
中
輕
度
殘
障
給
付
則
維
持
現
行
規
定
。

1

勞
保

.. 

在
保
勞
保
被
保
險
人
於
三
年
內
得
選
擇
繼

續
參
加
勞
保
現
制
，
或
參
加
具
有
國
民
年
金
內

酒
之
勞
保
新
制
;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開
辦
後
，
新

進
勞
工
一
律
參
加
勞
保
新
制
。
勞
保
新
制
中
，

基
礎
年
金
與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相
同
，
享
有
老

年
、
障
礙
與
遺
屬
年
金
給
付
及
喪
葬
津
貼
等
給

付
，
超
出
基
礎
年
金
部
分
，
則
尚
有
附
加
一
次

給
付
;
至
於
生
育
、
傷
病
、
眷
屬
喪
葬
、
輕
、

中
度
殘
障
給
付
則
與
現
制
規
定
相
同
，
職
業
災

害
重
殘
、
死
亡
給
付
予
以
年
金
化
。

4

農
保.. 

ω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農
保
被
保
險
人
己
領
各

項
津
貼
或
老
年
給
付
者
，
均
須
退
保
，
退
保
後

死
亡
時
，
由
政
府
提
供
十
五
萬
元
喪
葬
津
貼
。

ω
五
十
五
至
六
十
四
歲
之
在
保
被
保
險

人
，
可
於
三
年
內
選
擇
僅
參
加
農
保
，
或
同
時

參
加
農
保
新
制
及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。
選
擇
僅
參

加
農
保
者
，
所
享
權
益
及
保
障
內
容
不
變
。

ω
五
十
四
歲
以
下
者
及
新
進
農
民
必
須
同

時
參
加
農
保
新
制
及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。

川
川
農
保
新
制
中
，
生
育
及
中
、
輕
殘
給
付

維
持
現
行
規
定
;
喪
葬
津
貼
改
為
五
個
月
投
保

金
額
;
重
度
以
上
殘
障
給
付
減
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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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二
)
福
利
津
貼
與
年
金
給
付
補
助

開
辦
時
年
齡
已
逾
六
十
五
歲
，
且
未
曾
參

加
社
會
保
險
或
領
取
社
會
保
險
之
老
年
給
付

者
，
因
從
未
享
有
任
何
經
濟
安
全
保
障
，
基
於

保
障
老
年
國
民
經
濟
生
活
之
宗
旨
，
過
渡
期

間
，
可
申
請
每
人
每
月
二
、

0
0
0
元
之
福
利

津
貼
，
作
為
輔
助
性
的
措
施
。
至
於
己
領
取
老

年
給
付
者
，
因
為
給
付
金
額
高
低
差
異
甚
大
，

基
於
全
體
國
民
公
平
性
及
將
各
種
津
貼
與
社
會

保
險
予
以
整
合
之
考
量
，
故
規
劃
以
抵
扣
方
式

為
等
待
領
取
津
貼
期
間
。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開
辦

後
，
被
保
險
人
因
累
積
年
資
較
短
，
老
年
基
礎

年
金
給
付
未
滿
二
、

0
0
0

元
者
，
亦
可
申
請

褔
利
津
貼
，
補
足
給
付
至
最
少
二
、

0
0
0

元
。

四
、
政
府
財
務
需
求
及
財
源

籌
措

(
一
)
政
府
財
務
負
擔
估
計

政
府
在
開
辦
初
期
因
有
保
費
補
助
及
福
利

津
貼
雙
重
負
擔
，
較
末
開
辦
增
加
之
財
務
需

求
，
估
計
開
辦
第
一
年
為
二
O
O
至
三

0
0
億

元
，
之
後
將
逐
年
縮
小
。
長
期
將
在
福
利
津
貼

逐
漸
被
年
金
給
付
整
合
及
彌
補
各
項
保
險
虧
損

所
需
金
額
逐
漸
縮
減
後
，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司
較

未
開
辦
國
民
年
金
為
輕
。

(
二
)
財
源
籌
措

依
據
國
家
發
展
會
議
經
濟
發
展
議
題
之
共

同
意
見
:
「
明
定
立
法
及
行
政
機
關
如
有
提
出

增
加
支
出
之
重
大
法
(
方
)
案
時
，
必
須
同
時

規
劃
適
當
(
或
替
代
)
財
源
，
並
訂
入
法
律
條

文
中
。
」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所
增
加
之
財
政
支

出
，
應
依
上
開
規
定
籌
安
經
費
並
於
立
法
時
明

定
收
入
來
源
，
避
免
造
成
政
府
沉
重
財
政
負
擔

及
預
算
支
出
之
僵
化
。
基
於
國
民
年
金
為
長
期

性
、
、
永
續
性
的
社
會
保
障
制
度
，
且
其
財
務
負

擔
如
保
費
補
助
、
津
貼
給
付
與
行
政
事
務
費

等
，
多
屬
經
常
支
出
，
其
財
源
以
其
有
穩
定
成

長
、
普
遍
性
質
等
特
性
之
經
常
收
入
為
宜
。
而

在
政
府
經
常
收
入
中
，
經
比
較
分
析
結
果
，
以

稅
課
收
入
與
其
他
(
如
彩
券
)
收
入
作
為
財
源

的
可
能
性
較
高
，
然
而
，
由
於
公
益
彩
券
發
行

量
不
穩
定
，
作
為
開
辦
國
民
年
金
之
補
充
性
財

源
較
為
適
宜
，
無
法
將
之
列
為
國
民
年
金
之
主

要
固
定
財
源
。
在
稅
課
收
入
中
，
所
得
稅
與
營

業
稅
均
可
考
慮
，
若
考
量
經
濟
面
影
響
，
所
得

稅
較
不
利
於
國
民
工
作
及
投
資
意
願
'
而
營
業

稅
則
可
能
衝
擊
物
價
.. 

在
執
行
面
而
言
，
兩
稅

均
須
增
修
法
律
，
但
營
業
稅
稅
率
僅
為
五
%
，

多
數
實
施
加
值
稅
國
家
之
稅
率
均
高
於
我
國
，

此
因
加
值
稅
係
對
營
業
毛
利
課
稅
，
兼
具
有
所

得
稅
與
消
費
稅
之
優
點
，
愛
為
先
進
國
家
之
主

要
稅
源
。

經
多
方
比
較
分
析
後
，
規
劃
小
組
原
建
議

於
營
業
稅
(
金
融
保
險
業
除
外
)
加
徵
附
加
捐

二
O
%
'
作
為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政
府
負
擔
之
特

定
財
源
，
並
明
定
適
用
期
限
，
公
益
彩
券
等
其

他
收
入
則
可
作
為
補
充
性
財
源
。
預
估
至
八
十

九
年
度
營
業
稅
(
金
融
保
險
業
除
外
)
將
可
徵

收
一
、
八
八
九
億
元
，
附
徵
二
O
%
時
，
約
可

增
加
稅
課
收
入
三
七
八
億
元
，
與
最
近
估
計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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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年
金
財
務
需
求
比
較
，
如
採
加
徵
營
業
稅

為
財
源
時
，
加
徵
率
在

-
O
%
(
即
0
.
五
個

百
分
點
)
，
再
輔
以
補
充
性
財
源
，
應
可
滿
足
開

辦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初
期
之
需
要
，
而
開
辦
第
六

年
起
，
國
民
年
金
財
務
需
求
之
增
加
淨
額
將
逐

年
縮
減
，
營
業
稅
加
徵
率
盯
配
合
降
低
，
最
後

落
日
。
惟
考
量
當
前
經
社
環
境
，
國
民
年
金
是

否
以
加
稅
方
式
籌
措
財
源
，
仍
須
從
各
方
面
可

能
財
源
，
以
及
給
付
項
目
及
負
擔
等
因
素
作
審

慎
之
評
估
。

五
、
開
辦
國
民
年
金
之
效
益

及
影
響

(
一
)
預
期
刊
延
孟

開
辦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，
應
可
有
以
下
幾
項

效
益.. 

l

建
立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，
可
保
障
國
民
於

發
生
事
故
時
，
本
人
及
眷
屬
長
期
之
經
濟
安

全
，
預
防
貧
窮
之
發
生
，
使
我
國
社
會
安
全
體

系
更
趨
完
備
健
全
。

Z

導
正
現
有
各
項
社
會
保
險
政
府
補
助
不

公
之
現
象
;
補
充
現
有
社
會
保
險
之
不
足
;
併

計
各
項
保
險
年
資
，
年
資
不
致
浪
費
。

在
整
合
現
有
各
項
津
貼
，
解
決
現
行
各
項

福
利
津
貼
分
歧
與
不
公
平
之
問
題
。

4
政
府
負
擔
部
分
財
務
責
任
，
具
有
所
得

重
分
配
效
果
。
短
期
雖
增
加
政
府
財
政
負
擔
，

但
長
期
可
合
理
配
置
政
府
保
障
國
民
經
濟
安
全

支
出
。

(
二
)
對
總
體
經
濟
之
影
響

l

提
高
營
業
稅
率
一
個
百
分
點
，
僅
第
一

年
提
高
消
費
者
物
價
0
.
四
六
個
百
分
點
。

Z
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開
辦
對
國
民
儲
蓄
率

(
國
民
儲
蓄
占
白
白
可
百
分
比
)
的
影
響
:
開
辦
十

年
內
的
影
響
應
當
不
大
，
惟
隨
著
國
民
儲
蓄
行

為
的
改
變
，
開
辦
三
十
五
年
後
(
民
國
二
一
四

年
)
，
估
計
國
民
儲
蓄
率
將
降
低
二
﹒
八
一
個
百

分
點
。

投
資
財 3
源國

支星
應金
璽制

球度
重
累

大硨積
霞的

所琴
需宣

財

源 Z
裕

(
三
)
對
企
業
之
影
響

L

勞
保
新
制
與
現
制
比
較
，
雇
主
保
費
負

擔
總
體
平
均
與
現
行
標
準
幾
無
差
異
。

Z

勞
保
現
制
受
雇
勞
工
政
府
一
律
補
助
保

費

-
O
%
'
造
成
薪
資
愈
高
政
府
補
助
愈
高
之

不
公
平
。
新
制
高
薪
勞
工
政
府
保
費
補
助
額
較

現
制
稍
滅
，
雇
主
保
費
略
增
;
低
薪
勞
工
與
雇

主
之
保
費
負
擔
減
少
。

1

新
進
勞
工
囡
投
保
薪
資
較
低
，
保
費
負

擔
會
比
現
制
為
輕
，
除
少
數
企
業
之
高
薪
新
進

人
員
外
，
保
費
負
擔
應
會
減
少
。

4
出
口
產
品
因
營
業
稅
可
抵
扣
，
不
會
增

加
出
口
產
品
成
本
，
對
外
競
爭
力
不
受
影
響
。

(
四
)
對
勞
動
意
願
之
影
響

l

由
於
在
保
公
、
軍
、
勞
保
被
保
險
人
有

選
擇
的
權
利
，
若
新
制
對
其
有
利
時
，
被
保
險

人
有
權
選
擇
新
制
;
選
擇
舊
制
者
，
其
權
益
並

不
受
影
響
。
因
此
，
整
體
而
言
對
勞
工
的
保
障

更
多
，
當
不
至
於
降
低
其
勞
動
意
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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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由
於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政
府
保
費
補
助
比

例
一
致
，
對
於
目
前
未
就
業
國
民
之
勞
動
意
願

並
不
構
成
影
響
。
由
於
受
雇
勞
工
有
雇
主
協
助

分
擔
保
費
，
因
此
新
制
的
保
費
負
擔
比
例
有
助

於
吸
引
勞
工
至
事
業
單
位
受
雇
工
作
，
對
人
力

調
配
有
利
。

1
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第
一
年
全
額
年
金
給
付

標
準
'
僅
為
每
人
口
口
旬
之
三
十
一
%
'
並
非
偏

高
到
足
以
誘
使
勞
工
退
出
勞
動
市
場
而
降
低
勞

動
力
參
與
率
，
且
各
保
險
年
資
可
銜
接
計
算
老

年
基
礎
年
金
，
反
可
改
善
現
行
勞
保
領
取
一
次

老
年
給
付
後
不
得
再
加
保
，
而
阻
礙
中
高
齡
勞

工
再
就
業
之
問
題
。

」
\
、
土
口
五
口

-
I
J
O

兩
仰
自
一
=
。

保
障
國
民
基
本
經
濟
生
活
安
全
是
政
府
責

無
旁
貸
的
使
命
，
故
政
府
常
需
透
過
公
權
力
的

干
預
，
來
提
供
國
民
遭
遇
經
濟
不
安
全
時
的
生

活
保
障
。
然
而
，
任
何
一
項
社
會
政
策
，
均
需

兼
顧
社
會
公
平
正
義
與
政
府
財
政
穩
健
之
原

則
，
方
能
真
正
落
實
對
民
眾
的
生
活
安
全
保

障
，
同
時
又
不
致
影
響
國
家
之
廣
續
發
展
。

實
施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目
的
在
補
充
現
有
社

會
保
險
之
不
足
，
為
近
四
百
萬
現
無
老
年
經
濟

保
障
之
國
民
開
辦
國
民
年
金
保
險
，
公
、
軍
、

勞
保
及
農
保
也
配
合
調
整
，
提
供
老
年
、
障
礙

及
遺
屬
基
礎
年
金
保
障
，
並
逐
步
整
合
各
項
福

利
津
貼
，
實
施
之
後
，
將
使
我
國
社
會
安
全
制

度
更
為
周
全
。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規
劃
工
作
自
八

十
二
年
起
迄
令
，
歷
經
二
個
階
段
的
審
慎
規

劃
'
目
前
已
經
完
成
完
整
的
規
劃
構
想
，
包
括

公
、
軍
、
勞
、
農
保
之
配
合
調
整
案
，
同
時
國

民
年
金
保
險
法
草
案
及
相
關
法
案
亦
配
合
訂

定
。
為
使
社
會
大
眾
能
對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規
劃

有
所
瞭
解
，
規
劃
小
組
亦
舉
辦
多
場
溝
通
宣
導

座
談
會
，
廣
泛
蒐
集
各
界
意
見
，
並
據
以
參
酌

修
改
，
使
規
劃
內
容
更
周
延
。
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原
預
定
於
明
年
底
開
辦
，

惟
遭
逢
九
二
一
大
震
之
重
大
變
故
，
目
前
全
體

國
人
傾
全
力
救
災
，
政
府
必
須
樽
節
經
費
，
以

應
付
龐
大
之
重
建
支
出
，
故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將

於
檢
討
政
府
財
政
狀
況
後
，
再
行
評
估
開
辦
時

機
。
雖
然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因
遭
逢
震
災
而
延
後

開
辦
，
但
政
府
仍
將
排
除
萬
難
，
俟
服
災
重
建

工
程
上
軌
道
後
，
即
積
極
推
動
國
民
年
金
制

度
;
並
配
合
整
體
法
治
再
造
計
畫
，
改
進
現
行
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缺
失
，
期
使
民
眾
充
分
瞭
解
國

民
的
社
會
權
利
與
義
務
，
體
現
跨
世
紀
的
氣

魄
，
邁
向
更
公
平
合
理
與
安
和
樂
利
的
大
同
社

會
。

(
本
文
作
存
現
任
一
丌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奏
員
會

人
力
提
劃
處
處
長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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